揚子高中104年『CPR-AED』教師救護訓練研習實施計劃  
一、依據：

 （一）學校衛生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。

 （二）本校實際需要。

二、目的：

 （一）、建立學校教職員同仁事故傷害之處理技能，以有效降低傷害程度 。

 （二）、意外常發生在不可預知的情況下，學習急救技能，將可發揮自救救人的目地，減少因缺乏急救知識，而導致病情延誤，或喪失生命之情形發生。
 （三）、培育具事故傷害防制知能之學校師資，以推廣相關教育活動。

三、主辦單位：學務處衛生組。

四、研習時間：104年 01月17日上午09：00分起至12：00分時止。

五、研習地點：學生活動中心。

六、參加人員：全體教職員同仁。

七、CPR及AED介紹、操作、示範，當日請同仁穿輕便服裝，參加學員均須實際操作演練，通過技術測驗。
八、本計劃呈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